
国家税务总局邵武市税务局通泰税务分局
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

邵税通泰限改〔2025〕40021号

毛容华：（护照号码：PAH586623）

你（单位）2021-04-26至 2024-04-25 出租位于邵武市五一九路联昌大厦A幢9号店面给阮凯耀（身份证号码：352202197710116938），未按规定申报相关税费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六十二条规定，限你（单位）于2025年10月16日前携带相关资料至我局申报办理有关事项。

二Ｏ二五年十月十一日


